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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公布版) 

壹、案  由：據訴，為國防部將臺北市懷仁新村、慈祥新

村等依眷改新制認證之原眷戶，核定遷至以

眷改舊制興建之木柵營區重建基地，經陳情

人等提起司法訴訟，並經法院認定遷購「木

柵營區重建基地」，不符合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條例第6條第1項之規定。復該部改為開放慈

光五村餘宅9戶予懷仁及慈祥基地66戶原眷

戶抽籤承購，不足再開放木柵營區，且逕以

陳情人未提送眷舍改（遷）建認證申請書，

不同意改建為由，註銷其等眷舍居住憑證及

輔助購宅權益等情。究該部註銷渠等居住憑

證以及相關眷改權益，有無給予渠等陳述意

見之機會？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及兩公約
1

有關反迫遷規定之意旨？均有深入調查釐清

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國防部將臺北市懷仁新村、慈祥新村等依眷改新制

認證之原眷戶，核定遷至以眷改舊制興建之木柵營區重

建基地(下稱木柵基地)，經陳情人等提起司法訴訟，並

經法院認定遷購木柵基地，不符合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下稱眷改條例）第6條第1項之規定。復該部改為開

放慈光五村餘宅9戶予懷仁及慈祥基地66戶原眷戶抽籤

承購，不足再開放木柵營區，且逕以陳情人未提送眷舍

改（遷）建認證申請書，不同意改建為由，註銷其等眷

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益。陳訴人不服，先後提起訴

                   
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9日發布。「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在1976

年1月3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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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行政訴訟及抗告等救濟程序，惟救濟結果為訴願遭

函復不予同意及駁回、行政訴訟及抗告均遭裁定駁回

等。陳訴人因此來院陳訴。案經函請國防部派員於民國

（下同）109年4月21日到院說明釐清（該部指派政治作

戰局軍眷服務處處長率員出席）。茲已完成調查，調查意

見如下： 

一、陳訴人等認國防部刪除懷仁新村改建基地（下稱懷仁

基地），並將遷建區位調整至木柵基地，影響其權益，

而提起行政訴訟，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該部刪除懷仁

基地部分並無違誤；惟區位調整至木柵基地部分遭駁

回，請該部重新檢討相近區位。嗣該部擬改（遷）建

慈祥新村遂改規劃慈祥新村遷購士林區慈光五村改

建基地（下稱慈五基地），其住宅坪型以各階原坪型

進行安置為主，不足者，則採行公開抽籤，若未獲中

籤者，則仍以木柵基地餘宅供其價購。此舉令陳訴人

不安，認為依該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其等應有免遷木柵

基地餘宅之依據，但改規劃遷購慈光五村，因慈光五

村餘宅甚少，如要抽籤，很可能抽不到，造成其等遷

購木柵基地餘宅的機率甚高，因而擔憂認證同意改建

慈祥新村後，最終可能無法避免遷購木柵基地餘宅，

枉費其等提起行政訴訟獲得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應免

遷購木柵基地，故因擔憂認證即形同違法而無法於規

定時間內完成認證，合先敘明。經審酌其事實經過，

其情可憫，且尚有仍待釐清及商榷之處。 

(一)陳訴人原為臺北市慈祥新村住戶。慈祥新村於85年

間納入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計畫，原規劃遷建懷仁基

地，前於95年因基地範圍內尚有占用戶，致無法闢

建，後續經行政院核定，國防部嗣以102年12月27

日國政眷服字第1020017061號令（下稱前處分），

以懷仁新村改建基地業經行政院核定之「國軍老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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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改建計畫修正案」刪除為由，核定將懷仁新村、

慈祥新村等遷建區位調整至木柵基地，陳訴人等認

該部刪除原改建基地—懷仁基地，並將遷建區位調

整至木柵基地，影響其權益，而對前處分不服，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

1624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前處分，國防部對

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

字第52號判決（下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將前判

決關於刪除懷仁基地部分廢棄，駁回陳訴人等在第

一審之訴，另駁回國防部其餘上訴。亦即有關該部

刪除懷仁基地部分並無違誤；惟區位調整至木柵基

地部分遭駁回，請該部重新檢討相近區位。該部遂

改規劃遷建慈五基地。 

(二)國防部嗣於 108年 4月 1日召開臺北市慈祥新村改

（遷）建法定說明會。其目的在於確認原眷戶是否

達3分之2以上同意改建，眷戶必頇於說明會後3個月

內，就其改建選項申請表完成填選並至法院或民間

公證人完成認證，再報請該部統計全村住宅坪型需

求，俾利輔導安置眷戶遷購新建住宅。為滿足慈祥

新村眷戶居住需求，該村遷購慈五基地其住宅坪型

以各階原坪型進行安置為主，不足者，則採行公開

抽籤，若未獲中籤者，則開放木柵基地餘宅供其價

購。故要求陳訴人等住戶重新辦理認證，惟陳訴人

認為國防部確實應受106年1月25日最高行政法院判

字第52號判決之拘束，且陳訴人依該勝訴判決亦應

有免遷木柵基地餘宅之依據；然而國防部所提供之

認證書中，依眷改條例第6條規定所提供之祥光五村

餘宅僅9戶，其餘規劃遷入之59戶原眷戶仍將以木柵

基地餘宅為主要選項，其遷購木柵餘宅之可能達85

％以上；陳訴人因擔憂認證即形同違法而無法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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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內完成認證。國防部乃以陳訴人未依限於108

年6月30日前提送眷舍改建申請書及認證書為由，於

108年9月16日以國政眷服字第1080008377號函(下

稱原處分)註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證及輔助購宅權

益，請陳訴人將眷舍點還軍事情報局，倘拒絕配合

則依法排除。陳訴人不服，於108年10月9日向行政

院提起訴願，請求撤銷原處分並申請停止執行，經

行政院於109年1月8日駁回訴願
2
。並於行政院尚未

就其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前，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聲請停止執行，經該法院108年度停字第123號裁

定駁回聲請
3
。陳訴人不服，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抗

告，經該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駁回抗告
4
。 

(三)據國防部109年3月16日國政眷服字第1090026365號

函復本院略以，陳情人未依眷改條例第22條第1項規

定，於法定3個月期限內繳交改（遷）建認證申請書，

且無不可抗力事由，該部遂依程序註銷渠等權益，

並無不當；另陳情人就遭註銷權益亦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於109年1月8日駁回渠等訴願，嗣後，渠復主

動聲請停止執行原行政處分抗告，業經最高行政法

院裁定駁回，故該部無違反憲法建構之居住權保障

及兩公約
5
有關反迫遷規定等語。 

(四)綜上，陳訴人等認國防部刪除懷仁基地，並將遷建

區位調整至木柵基地，影響其權益，而提起行政訴

訟，經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該部刪除懷仁新村改建基

地部分並無違誤；惟區位調整至木柵基地部分遭駁

                   
2
 109年1月8日行政院院臺訴字第1090160373號訴願決定書。 

3
 108年11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停字第123號裁定。 

4
 109年2月13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59號裁定。 
5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9日發布。「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於1976年3月23日生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在1976

年1月3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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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請該部重新檢討相近區位。嗣該部擬改（遷）

建慈祥新村遂改規劃慈祥新村遷購慈五基地，其住

宅坪型以各階原坪型進行安置為主，不足者，則採

行公開抽籤，若未獲中籤者，則仍以木柵基地餘宅

供其價購。此舉令陳訴人不安，認為依該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其等應有免遷木柵基地餘宅之依據，但改

規劃遷購慈光五村，因慈光五村餘宅甚少，如要抽

籤，很可能抽不到，造成其等遷購木柵基地餘宅的

機率甚高，因而擔憂認證同意改建慈祥新村後，最

終可能無法避免遷購木柵基地餘宅，枉費其等提起

行政訴訟獲得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應免遷購木柵基

地，故因擔憂認證即形同違法而無法於規定時間內

完成認證，合先敘明。經審酌其事實經過，其情可

憫，且尚有仍待釐清及商榷之處。 

二、陳訴人並無放棄承購改建住宅而自願領取輔助購宅

款之意思，僅是不願遷購木柵基地餘宅，係因擔憂認

證同意改建慈祥新村後，如要抽籤，很可能抽不到慈

光五村，同時亦期待懷仁基地會改建，而未於規定時

間內完成認證；且陳訴人因年齡較大或其他疑慮，是

否確實瞭解改（遷）建法定說明會所傳達之意思，有

待商榷，故國防部允應督同所屬釐清，以維審慎周延。 

(一)陳訴人所訴國防部於108年4月1日召開臺北市慈祥

新村改（遷）建法定說明會，法定說明會中主辦單

位該部軍事情報局說明遷購順序為清空、領款後安

置，而非該部規定之領款、安置後清空，顯然行政

層級間傳達有誤，確有造成眷戶迫遷誤解之可能，

而有行政裁量上討論之空間一節，詢據該部表示略

以： 

1、依眷改條例第21條規定，原眷戶放棄承購改建之

住宅，自願領取前條所定之輔助購宅款後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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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其意願。 

2、有關軍事情報局說明遷購順序是否為清空、領款

後安置造成眷戶迫遷誤解一節，仍頇請該局調閱

相關紀錄佐證釐清，以維審慎周延等語。 

(二)按陳訴人並無放棄承購改建住宅而自願領取輔助購

宅款之意思，僅是不願遷購木柵基地餘宅，係因擔

憂認證同意改建慈祥新村後，如要抽籤，很可能抽

不到慈光五村，同時亦期待懷仁基地會改建，而未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認證，已如前述。且陳訴人因年

齡較大或其他疑慮，是否確實瞭解上開改（遷）建

法定說明會所傳達之意思，有待商榷，故國防部允

應督同所屬釐清，以維審慎周延。 

三、政府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事宜，國防部及所屬的角

色是服務單位，理應滿足被服務之對象。因此對於原

眷戶之居住權及財產權有重大影響之行政行為，應有

更為慎重處理之方式。本案慈祥新村改（遷）建之認

證，該部及所屬如對仍待進一步慎重處理之處，漏未

妥適處理，該部即逕為註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證及原

眷戶權益，則難謂盡職，允應儘速釐清及商榷。 

(一)政府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事宜，國防部及所屬的

角色是服務單位，理應滿足被服務之對象。因此對

於原眷戶之居住權及財產權有重大影響之行政行

為，更應有比較慎重之處理方式，以滿足被服務對

象之需求。因為國防部及所屬所為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之行政處分，影響被服務對象之居住權、財產權

等權益甚鉅，雖然眷改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法

令、解釋多如牛毛，惟仍無法規範所有之狀況，故

國防部及所屬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之各種行政行

為，涉及人權、權益應予保障、維護之處，實應有

更為慎重處理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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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慈祥新村改（遷）建之認證，全村 24 戶，僅陳

訴人 2 戶未依時限繳交改建認證申請書，全村雖已

達 3 分之 2 以上同意改(遷)建，但陳訴人為何未依

時限繳交改（遷）建認證申請書？陳訴人之需求究

為何？陳訴人係要居住、要安定嗎？或係不要居住、

不要安定？陳訴人係堅持不改建嗎？或係對認證後

遷購何處餘宅尚有許多疑慮？國防部及所屬有沒有

和陳訴人有效溝通？有沒有雙向「溝通」？或只是

單方面的「說明」與「告知」？有無澄清其疑慮？

舉辦一次說明會倘未能獲得有效的溝通，眷改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並未限定說明會僅能舉辦一次，國防

部及所屬是否研議另辦幾場說明會或其他名義之協

調會，與陳訴人有效討論，充分協商，以取得共識？

國防部註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證及原眷戶權益前，

有否與陳訴人做最後一次的確認？……均有待釐清。

國防部及所屬如對上開仍待進一步慎重處理之處，

漏未妥適處理，該部即逕為註銷陳訴人眷舍居住憑

證及原眷戶權益，則難謂盡職，允應儘速釐清及商

榷。 

四、國防部及所屬處理本案，允應注意有無違反「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第1項及第4、7號一般

性意見之規定。 

(一)我國之兩公約施行法於 98 年 4 月 22 日公布，第 2

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

法律之效力。」第 3 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

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第 4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

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

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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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規

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

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

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

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由同意之國際

合作極為重要。」該公約一般性意見第 4 號「適當

住房權」第 8 點（a）「使用權的法律保障」規定：「使

用權的形式包羅萬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

宿設施、合作住房、租賃、房主自住住房、應急住

房和非正規住區，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不論使用

的形式屬何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

以保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

威脅。締約國則應立即採取措施，與受影響的個人

和團體進行真誠的磋商，以便給予目前缺少此類保

護的個人與家庭使用權的法律保護。」第 7 號「適

當住房權：強制驅逐」第 3 點規定「強制驅逐」的

定義是「個人、家庭乃至社區在違背他們意願的情

況下被長期或臨時驅逐出他們所居住的房屋或土地，

而沒有得到、或不能援引適當的法律或其他形式的

保護。但是，禁止強制驅逐並不適用於按照法律、

並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規定所執行的強迫遷離。」第

13 點規定：「締約國還應保證在執行任何驅逐行動

之前，特別是當這種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人的時候，

首先必頇同受影響的人商量，探討所有可行的替代

方案，以便避免、或儘可能地減少使用強迫手段的

必要。那些受到驅逐通知的人應當有可能援用法律

救濟方法或程序。締約國也應保證所有有關的個人

對他們本人和實際所受的財產的損失得到適當的賠

償。」第 15 點規定：「委員會認為，對強制驅逐所

適用的法律程序保護包括：（a）讓那些受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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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真正磋商的機會；（b）在預定的遷移日期之

前給予所有受影響的人充分、合理的通知；（c）讓

所有受影響的人有合理的時間預先得到關於擬議的

遷移行動 及適當時關於所騰出的房、地以後的新用

途的資訊；（d）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一大批人，在遷

移的時候必需有政府官員或其代表在場；（e）是誰

負責執行遷移行動必需明確地認明；（f）除非得到

受影響的人的同意，否則遷移不得在惡劣氣候或在

夜間進行；（g）提供法律的救濟行動；（h）儘可能

地向那些有必要上法庭爭取救濟的人士提供法律扶

助。」第 16 點規定：「驅逐不應使人變得無家可歸，

或易受其他人權的侵犯。如果受影響的人無法自給，

締約國必需採取一切適當的措施，用盡他所有的資

源酌情提供新的住房、新的住區或新的有生產能力

的土地。」 

(三)基上，國防部及所屬處理本案，允應注意有無違反

上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4、7 號一般性意見之規定。 

 

調查委員:瓦歷斯‧貝林 

 


